采购需求

一、对于拟采购设备（物品）的要求
（一）基本要求
[bookmark: _GoBack]需求数量为一套软件，期限3年
（二）配置要求
建设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张网智慧破产管理系统。
（三）建设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功能描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1
	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张网智慧破产管理系统
	系统的功能是服务于法官、破产管理人、债权人、管理人协会，支持摇号过程实时录屏，提供管理人工作评分功能，系统自动接入全国企业破产重整信息平台。通过和银行端接口对接融合，实现线上网银支付方式，同时，严格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案件管理平台自建接入技术规范，开发标准化接口，实现与全国法院“一张网”数据实时互通。法官可对案件全流程督促和账户资金监管，实现全流程监督，大大提高管理人办理案件效率。
	套
	1


（四）技术、环保、质量要求
建设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张网智慧破产管理系统，实现法院与银行的专线对接，对破产案件资金交易进行全程实时监控。系统将严格遵循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技术规范，实现与法院“一张网”数据的实时互通，破产辅助办案，打破数据壁垒，强化协同共享，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赋能破产审判流程，全面提高破产案件的办理效率与质量。
1.建设内容
针对本项目的需求范围，建设内容共包括五个平台相关功能：
破产管理人平台（互联网）、债权人移动端（互联网）、债权人平台（互联网）、破产案件管理平台（法官端）、“法银”破产资金监管。
2.破产管理人平台（互联网端）
为管理人提供破产案件全流程节点处理，线上进行发起和召开债权人会议，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自动统计和生成，破产账户资金线上发起和账户情况实时查询，提供线上与法官互联互动，提高破产管理人履职尽职和效率。通过内外网安全数据交换平台，实现与法官专网办案平台的数据交互。
3.债权人/债务人管理平台（互联网端）
提供便捷的移动端和PC端，方便债权人、债务人线上进行实时查看案件基本情况，债权人可线上进行债权申报预申请、材料的补充等，债权申报的结果实时动态查询结果。可通过移动端线上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会议全流程进行录音录像。
4.债权人会议平台
基于互联网实现债权人会议，在线查看表决事项和表决材料，并对相关议题进行表决。可通过移动端线上参加债权人会议，提供债权人会议全流程录音录像。
该平台主要使用角色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债务人、人民法院法官，主要功能为：债权人会议在破产案件中有重要作用，目前均以线下召开形式，需要浪费大量时间成本、差旅成本、场地成本。针对债权人数量较多案件，线下债权人会议组织召开难度过大。本系统为线上债权人会议系统，由破产管理人发起，主持会议，债权人线上观看会议直播，并支持线上投票。
5.破产案件管理平台（法官端）
为承办法官提供针对破产管理人的履职工作全流程监管功能，对破产管理人不同的节点设计不同的监管规则，并对破产管理人进行多维度的考核评分，督促破产管理人积极履行职责。同时便于法官了解整个案件的进展，对于案件的进程有整体把握，及时对管理人的工作进行督促，也让债权人对于破产案件的办理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实现与金融机构进行安全交互对接，对破产账户资金进行全线上资金监管。承办业务法官实现全流程资金监管、管理和审查，通过与管理人端进行深度配合和融合，实现破产资金账户信息的公开化、流程化、规范化。
7.内外网数据同步及业务协调平台
基于网络安全要求，破产案件管理平台与内网业务数据交互需通过光闸采用文件级交互方案，实现数据的双向同步。
（1）内网前置、互联网端需部署破产案件管理平台；
（2）内网前置部署数据采集、解析服务（生成内到外增量数据，解析外到内的增量数据），案件信息采集服务、平台接口服务、ftp服务，并挂接存储；
（3）互联网平台部署数据采集、解析服务（生成外到内增量数据，解析内到外的增量数据），平台接口服务、ftp服务、业务数据库，并挂接存储；
（4）部署单向光闸，基于XML文件实现业务数据的双向同步。
8.与银行信息交互
通过与银行的专线对接，无须重复记账，实现对破产案件的资金交易的实时监控，实现资金账户信息的公开化；实现与金融机构的破产资金交互的快速校验，根据指令和数据安全交互机制完成资金全流程交易。包括资金账户历史明细接口、实时余额查询接口、资金转账划拨（批量转账）接口、资金转账对账接口、转账划拨结果反馈接口等。
9.管理人材料自动入卷机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的规定》及司法全程留痕要求，管理人通过智破系统提交的所有案件材料（含附件）均需完整归集至案件电子卷宗。
具体开发内容如下：
（1）定时任务调度机制，以T+1模式将新增材料同步至全国法院“一张网”电子卷宗系统；
（2）严格遵循《人民法院诉讼卷宗目录标准》，实现材料与案件目录节点的精准映射；
10.转账申请附件强制提交要求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五条及《企业破产案件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暂行办法》之规定，管理人申请资金划付须提交经审核的支出凭证，确保资金使用合规性。在系统上实现管理人申请破产资金转账时，必须提交经审核的申请附件作为必要依据；未附相关附件的申请，系统将不予受理。
11.破产资金月度使用限额制度
依据案件规模、债务总额、资产处置进度等核心指标，由法院在审理阶段核定管理人月度资金使用限额（以人民币为单位，精确至百元）。管理人可在核定额度内自主支配资金，用于支付破产费用、职工债权等必要支出。有效平衡管理人履职自主权与司法监管刚性，杜绝资金使用无序化。实施破产资金月度限额管理，管理人可在法院核定的月度额度内自主支配资金，超限申请须经审批。
12.转账限额授权管理机制
为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案件办理效率，法院授权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在案件管理中代为设置及调整转账限额，有效化解法官事务性负担，确保限额调整在司法监管框架内高效合规运行。
13.清远摇号功能
严格依据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摇珠规则，定制开发全流程线上摇号功能，支持摇号过程实时录屏，后台自动保存视频至服务器，保障程序公开透明。
14.管理人工作评分系统建设
依据《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监督办法》（2020年2月27日发布），构建智能化管理人工作评分体系，系统自动统计管理人承办案件得分，实现量化考核。评分结果作为管理人分级管理、考核评优、淘汰退出的核心依据，有效推动管理人履职从“被动合规”向“主动提质”转型，实现《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关于“建立管理人动态评价机制”的制度落地。
15.全国法院“一张网”系统对接
为了彻底消除跨系统数据孤岛，为全国破产审判协同治理提供坚实数据支撑，有效提升司法信息化水平与案件处理效率。严格遵循《全国法院“一张网”破产清算模块外部对接指引》，开发标准化接口，实现案件信息、电子文书、公告通知等数据实时互通。
16.全国企业破产重整信息平台接入
全面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信息公开规定（试行）》，实现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信息平台的无缝对接。系统自动推送管理人发布的公告至全国企业破产重整信息平台，确保所有破产公告依法、及时发布，提升破产程序公信力。
（五）生产、供货要求
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90日内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张网智慧破产管理系统实施部署在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各模块需要保证在规定的工期内完工。
（六）团队配置要求
供应商针对本次项目配备2人以上技术团队，包括项目负责人、团队技术人员等，每个角色至少1人。
（七）售后服务要求
入选供应商需承诺向我分行提供源代码、软件说明书、用户操作手册、软件维护手册、概要设计说明书，承诺本次购置的定制化软件所有权归建设银行所有。供应商应确保本次采购所有项目的安全稳定的运行，并承诺提供3年免费等保服务。
（1）质保期内，本合同项目所有技术和服务发生任何非人为故障，由供应商负责系统恢复。
疑难问题（不危及运行）在24小时内答复用户。
重大问题（危及运行）在2小时内到现场处理或通过网络远程处理。
特大问题（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在2小时内恢复系统运行，并在24小时内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解决。
（2）供应商需提供定期回访服务，对采购人提出的合理优化建议应提供免费升级服务。
（3）所有的服务方式均为供应商上门保修，即由供应商派员到系统使用现场进行故障恢复，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软件系统须具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八）培训要求
供应商须提供操作培训方案，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培训方式、培训课时及培训目标成果等内容。
（九）报价要求
1.根据清远市分行提供的项目清单进行报价。
2.项目报价应为含税综合报价（人民币）和不含税综合报价（人民币），报价应包含运输、管理、安装、维保、等保测评、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本次报价需为有效报价（即未超项目预算的报价），本项目属于软件购买类项目，增值税税率一般为13%，投标人应按增值税专用发票中的税率如实填写上表中的“增值税税率”，所填写的税率必须符合国家税率标准。
（九）款项支付要求
根据采购方需求及合同约定进度完成系统建设，款项支付分期付款：
第一期：软件到货系统上线后，根据对方开具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在60天内支付项目总价的45%；
第二期：系统平稳运行后且经双方验收合格后，收到验收证明文件等文件后，60天内支付项目总价的50%；
第三期：项目免费维护期满后，收到付款申请等相关材料，60天内支付质保金5%。


